
彰化縣 111年度辦理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「自殺防治守門員」知能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 

(一) 教育部 111年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(二) 彰化縣 111年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 培養教師心理健康促進、自殺防治及自殺防治守門人的素養，讓教師透過

有系統的課程增進專業知能，成為有能力、有熱忱的自殺防治守門員。 

(二) 培訓本縣縣立各高中、國中小學皆有一名自殺防治守門員，使其有能力協

助校園推動自殺防治守門人 123及相關議題宣導。 

(三) 提高教師對於學生疑似遭受同儕霸凌、身心不平衡或網路成癮之敏感度，

並使其有能力協助及輔導學生，進而營造溫馨和諧之友善校園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         

(二) 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

(三) 承辦單位:彰化縣建新國民小學 

四、實施對象： 

(一) 學校擔任學生自殺自傷防治業務承辦人員 

(二) 學校校長、主任、班級導師、對擔任學校自殺防治守門員有意願之教師。 

五、辦理時間及地點: 本縣各校輔導活動科任老師，至少派 1名參加 

(一) 形式:線上研習。  

(二) 時間:111年 8月 24日(三)下午 2點 

六、研習課程表如附件 1。 

七、報名日期及研習時數: 

(一) 報名日期：請於 8月 23日下午 3點前逕行上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

網」報名，以利作業。 

(二) 研習時數：研習期間惠予公假登記參加，並依規定核發全程參與人員每場

次研習時數 3小時。 



八、成果回報 

(一) 每位參與研習之人員，需在校內針對教職員工辦理1場次以上之宣導講座。 

(二) 承辦人請建置「成果資料夾」資料格式請以 WORD檔或 PDF檔)，內含  

      1.校內宣講成果表(如附件 2) 2.簽到表(實體講座)或出席人員清冊 

      (線上研習) 3.講義內容 PPT三份資料。資料夾名稱請依下列格式命 

      名:學校編號(參照附件 3)-學校名稱(如:縣立 00國小)-承辦人姓名-  

      聯絡電話#分機號碼。 

(三) 承辦人請於 9月 16日前將「自殺防治守門員─校內宣導 

      講座」成果彙整完畢，並上傳雲端硬碟網址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

3sLa_I?usp=sharing 。 

   (四)如有疑問，請洽本縣林玳岑老師(電話：7531813)。 

九、預期效益 

(一) 讓心理健康促進自殺防治理念更加普及，充分了解自殺防治守門員 

      123及處遇流程。 

(二) 培育本研習的教師成為該校具有自殺防治守門員素養的人員，協助學校相

關活動宣導及危機處理流程。 

十、經費：本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或由縣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十一、獎勵：負責承辦本項活動有功人員，依縣府獎勵辦法給予獎勵。 

十二、本計畫經彰化縣政府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。 

 彰化縣 111年度辦理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「自殺防治守門員」知能研習課程表(附件 1) 

 

 

時    間 內    容 主  持  人 

13:40~14:00 登入會議 建新國小團隊 

14:00~14:10 長官致詞 陳威龍科長 

14:10~17:00 
求死乎？求生乎？談自傷與自殺

的生命價值觀 

亞洲大學吳珮瑀助理教授 

暨專任研究人員暨諮商/臨床心

理師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3sLa_I?usp=sharing%20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3sLa_I?usp=sharing%20


 

 

彰化縣立○○高中(國中、國小) 

「111年度自殺防治守門員知能研習─校內宣講成果表」(附件 2) 

校內研習計畫名稱： 

辦理日期 年  月  日 活動地點   

參與對象  參與人數  

講 題： 

活動照片：(請放 2-4張照片)  

圖片說明： 圖片說明： 

 

  (一)承辦人請建置「成果資料夾」資料格式請以 WORD檔或 PDF檔)，內含  

      1.校內宣講成果表(如附件 2) 2.簽到表(實體講座)或出席人員清冊 

      (線上研習) 3.講義內容 PPT三份資料。 

  (二)資料夾名稱請依下列格式命名: 學校編號(參照附件 3)-學校名稱(如: 

      縣立 00國小)-承辦人姓名- 聯絡電話#分機號碼。 

  (三)承辦人請於 111年 9月 16日(五)前將「自殺防治守門員─校內宣導 

      講座」成果彙整完畢，並上傳雲端硬碟網址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

3sLa_I?usp=sharing  

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3sLa_I?usp=sharing%20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pe7i6FyZ7FaISja4eTS0MLoMC-3sLa_I?usp=sharing%20

